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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育儿补贴制度

的决策部署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补贴对象和标准

（一）补贴对象

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

的浙江省户籍的 3 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，至其年满

3 周岁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育儿补贴按年计发，执行国家标准，即每孩每年

3600 元。其中，对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、不满 3

周岁的婴幼儿，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。

二、申领程序

育儿补贴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

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。具体程序如下。

（一）申请。申领人填写有关信息，提供婴幼儿的

出生医学证明、户口簿等材料，并对所提供信息及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作出承诺。申领人主要通过国家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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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平台、浙里办 APP 等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

统线上申请，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线下申请。

（二）初审。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对申请信息进行初审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协

助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审核确认。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进行审

核确认，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同级财政局。

三、资金来源和补贴发放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育儿补贴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按

规定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
（二）发放时间。原则上每季度第二个月的月底前

发放一批，当季度已发放完毕后新申领的，可在下一季

度发放。

（三）发放渠道。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

卡通”平台发放，将育儿补贴发放至婴幼儿社会保障卡、

申领人的银行卡或其他金融账户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加强政策实施动态监测，建设完善育儿补贴信息管

理系统，定期开展数据汇总分析，评估育儿补贴制度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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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情况。各地执行省里统一的育儿补贴标准，尽快做好

政策衔接工作。建立育儿补贴资金定期指导机制，确保

资金合规安全阳光运转。卫生健康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加

强资金使用管理，按照项目预算管理要求，定期组织开

展预算执行情况跟踪。


